湘环评〔2014〕99号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益阳319国道资江大桥（益阳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益阳三一九国道资江大桥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益阳319国道资江大桥（益阳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的报告》、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益阳319国道资江大桥（益阳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益阳319国道资江大桥（益阳大桥）工程南起康富路和滨江路交叉路口以南（K0+000），与滨江路相交，然后向北跨越资江，向北依次与沿江路、五一路、金花湖路（规划中）相交，与现状文昌路相接，止于文昌路与金花湖路交叉路口以北（K1+600），路线全长1600m，其中跨资江大桥长1086m（其中主桥长530m，引桥长556m），接线长514m。资江大桥为跨径125m+280m+125m双塔斜拉桥，4机动车道+2非机动车道，Ⅲ-(2)级航道标准，桥宽27m，引桥宽22.5m；接线按城市主干路，设计车速50km/h；设互通式立交桥2座（滨江路立交、五一路立交）；工程总投资76990.86万元，工期3年。根据南京国环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和各有关部门审查意见，我厅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工程的性质、规模、路线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工程应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水土保持、土地调整、拆迁安置、基础设施、文物保护等工作；工程拆迁安置方案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妥善解决好工程征地拆迁安置中的社会环境问题。
(二)大桥水下施工采用钢壁双围堰施工工艺，钻渣污泥及污水引吹至岸上设置的沉淀池，经沉淀处理达标后排入附近的益阳市市政污水管网，禁止直接排入资江。资江水域两岸河堤内侧禁止建立施工营地、建材堆场等临时施工场所。

(三)桥梁两侧设置安全防撞护栏，桥梁桥面设置雨水径流收集系统，并排放至设置的事故池，经事故池后再汇入附近城市雨水管网，不得直接排入资江；桥梁的设计和建造应充分满足资江防洪泄洪、通航的要求。

（四）全线实行禁鸣规定，引桥两端设置禁鸣标牌；对临近益阳市第三中学（K1+140）等声环境敏感点的一侧设置隔声屏障；向日葵幼儿园现声环境已超标，经向日葵幼儿园同意，将搬迁至离该线路较远处。实施营运期噪声跟踪监测计划，并根据监测结果，适时采取降噪措施，确保道路两侧声环境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要求。

（五）对临近益阳牢房监狱、益阳县伞厂旧址等市级文物保护点的施工不得进行爆破作业，采用常规陆地钻孔桩施工，使用小型机械配合人工施工的方法，防止施工对其造成不利影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开工施工前，应将施工方案报益阳市文物管理部门审查。

（六）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防治施工废水、扬尘、噪音污染：1、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尽量布置在离居民住宅楼和办公楼较远的位置，尽量减少施工噪声、施工扬尘影响附近人群；施工扬尘较大的地方、施工材料运输路线要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降低扬尘污染。2、施工场地应设置挡板、围栅、护栏、指示标牌，洒水装置，实行半封闭或封闭状况施工，确保施工场地整洁、顺畅、安全。3、混凝土工程废水、机械含油废水、施工生活污水须经必要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下水管网，严禁直接排入资水河；严禁在资江河岸两内侧设立料场、废弃物堆放场、施工营地等场所，严禁将废弃物堆放在河道内。4、桥梁主体完工后，对上、下游两岸边坡加固，及时拆除施工围堰、施工栈桥。各施工场完工后，进行平整、绿化、美化等工程。5、运输车辆进行必要的防漏防尘处理，防止施工材料、渣土运输对周边环境污染；施工人员垃圾进入益阳市环卫处置系统。6、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建设单位应定期向所在地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

（七）制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的保障措施，加强过往车辆行驶的安全管理，降低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危害。

（八）益阳市人民政府应按益政函[2014]89号函的要求，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会龙山油库的搬迁和2014年年底前完成益阳市一水厂泵房的拆迁工作。

三、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送至益阳市环保局、益阳市资阳区环保局、益阳市赫山区环保局。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我厅申请竣工环保验收。益阳市环保局、益阳市资阳区环保局、益阳市赫山区环保局负责工程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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